
高处作业安全

防止高处坠落
安全作业 - 人人有责





l 引言——上海情况

• 近年来，本市高处坠落事故数居高不下，2020
年、2021年、2022年的高处坠落死亡人数分别
占当年生产安全事故总量的41.47%、37.10%、
32.64%。

• 上海市高空坠落事故较多，应采取措施加强安
全管理和培训，以减少事故发生。

• 同时，作业人员应提高安全意识，认真辨识工
作环境中的安全风险，并佩戴相应的劳动防护
用品进行防范。

• 加强现场危险源辨识，做好临边洞口的安全防
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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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础 知 识

第一部分



高处作业：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m以

上（含2m）位置进行的作业。

坠落高度基准面：可能坠落范围内最

低处的水平面。

l 基础知识



高处作业分登高架设作业和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

登高架设作业：指在高处从事脚手架、跨越架架设或拆除的作

业；

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指在高处从事安装、维护、拆除

的作业。

l 基础知识

1.高处作业人员属于特种作业人员，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三

十条，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

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持证上岗；

2.根据《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高处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

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高处作业的分级：

l 高度 2m-5m，称为一级高处作业，其可能坠落半径为2m。

l 高度 5m-15m，称为二级高处作业，其可能坠落半径为3m。

l 高度 15m-30m，称为三级高处作业，其可能坠落半径为4m。

l 高度 30m以上，称为特级高处作业，其可能坠落半径为5m。

l 基础知识

——《高处作业分级》(GB 3608－2008)



事 故 原 因

第二部分



• 作业者不具备高处作业条件（健康方面有防碍高处作业的疾病或生理缺陷）；

• 作业者注意力分散，生理或心理上过度疲劳，反应迟缓，动作失误，思维判断
失误；

• 作业者未正确使用设施设备、未按规定穿戴好个人劳动防护用具（安全帽、安
全带、防滑鞋等）；

• 作业者安全意识淡薄，未意识到现场存在的高空坠落风险。

1 人的不安全行为

• 高处作业安全防护设施材质强度不够、安装不良、磨损老化等；

• 安全防护设施不合格、装置失灵而导致事故；

• 未设置相应的安全防护设施（护栏、安全网、洞口盖板等）。

2 物的不安全状态

l 事故原因



• 选派有高处作业禁忌症的人员进行高处作业；

• 生产组织过程不合理，存在交叉作业或超时作业现象；

• 安全教育不到位，未明示现场危险，从事高空作业人员未经培训就上岗；

• 安全检查不仔细，施工现场无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未定期检查等。

3 管理上的缺陷

• 如在大风、大雨、大雪等恶劣天气从事露天高空作业；

• 在能见度不足、光线差的情况下，从事作业；

• 场地湿滑等。

4 环境的不安全条件

l 事故原因



案 例 分 析

第三部分



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8.22”高处坠落死亡

1.直接原因
吊篮倾翻，现场作业人员在高处作业吊篮内未按规定正确使
用安全带，失去坠落保护。

2.间接原因
（1）外立面装饰专业分包单位未及时履行维修保养责任，
未排查吊篮钢丝绳安全隐患，未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
改措施，未将吊篮维修的状况及时告知相关使用单位。
（2）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现场作业人员违反本单位吊篮
操作规程，未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擅自操作吊篮从事高
处作业。
（3）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管理混乱，未制止和纠正
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的行为，未监督、教育现
场作业人员正确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4）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未督促、检查本单
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022年8月22日上午，

在杨浦区彰武路某工

地，某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发生一起高处坠

落事故，造成一名作

业人员死亡。



某实业有限公司“2.8”高处坠落死亡事故

1.直接原因
作业人员违反高处作业安全操作规程，在未设置安全防护
围栏的移动脚手架上进行堵漏作业，且未佩戴安全绳，在作
业过程中右脚踏空，从3.3米高的脚手架上坠落至地面受伤，
最终死亡。

2.间接原因
某实业有限公司未落实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工作，未督促
施工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未落实对被派遣施工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监督施
工人员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某隧道地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相关项目负责人未切实履行项
目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对项目分包单位的日常管理存
在缺失，未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全事故
隐患。

2022年2月8日，在静

安区某地铁站地下一

层站厅内，某实业有

限公司1名作业人员

在完成检维修作业，

在通过脚手架下到地

面过程中跌落身亡。



某工程有限公司“11.4”高处坠落重伤事故

1.直接原因
作业人员站在脚手架上，现场人员违规移动脚手
架，移动过程中地面不平，导致脚手架倾倒，站
立在脚手架上的作业人员随倾倒的脚手架坠落至
地面，导致事故发生。

2.间接原因：
某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管理职责，
未制定公司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
对工人进行安全教育和交底，对施工现场安全管
理不到位，未及时制止载人情况下违规移动脚手
架的行为。

2021年11月4日15时

左右，在浦东新区某

展馆内，发生一起高

处坠落事故，造成1

人重伤。



预 防 措 施

第四部分



l 预防措施

1

2

3

4

使用现场防坠落设施 穿戴个人防护装备 接受培训和教育 定期检查和维护设备



作业前
准备

Ø 安全专业人员参与工作安全分

析，制定详细的高处作业方案

（包括救援、急救方案），并

推荐合适的坠落保护措施和设

备；

Ø 尽可能采用脚手架、操作平台

和升降机等作为作业安全平台；

Ø 在搭设脚手架、钢结构的同时

应设置楼梯、扶手和救生索。

Ø 做好临边洞口防护措施，并尽

可能在地面预制好装设； 

Ø 缆绳、护栏等设施的固定点，

避免在高处进行焊接；

Ø 应在地面预制锚固点和生命线，

提供固定安全带的位置；

Ø 准备和检查防坠落装备、急救

设施；

Ø 危险作业遵守《安全生产法》

《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

l 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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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按以下顺序选择最佳的坠落防护措施：

尽可能把工作安排在地面上进行，
避免高处作业；

有条件时安装固定的围栏、扶手、
洞口盖板、安全网等设施，防止
坠落发生；

有条件时用工作平台，如脚手架
或升降平台；

把安全带调整到一定的长度，
使作业人员不能接近高处作业
区域的边缘；

使用带缓冲的防坠落装置，如
全身式安全带和系索。

l 预防措施

Ø 如果以上防范措施没有实施，不得开始作业。

Ø 坠落防护应通过采取消除坠落危害、坠落预防和坠落控制等措施来实现。



生命重于泰山
安全作业 - 人人有责


